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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BSL1 生物實驗場所     年度評核紀錄表 

環安衛中心 108.7 製 

學院：  系所：  

主持人簽章：  實驗場所位置：  

生物安全聯絡人簽章： 聯絡人電話： 

實驗場所電話： 自主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單位主管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欄<此欄由實驗場所負責人所屬學院之生物安全實驗小組委員確認及簽核> 

查核結果總結： 

1.實驗場所安全等級是否適合所進行之生物性實驗：      □合適 □不合適 

2.實驗場所有關生物安全方面之設備及實驗場所使用規範：□完備 □不完備 

審查意見： 

 

院生物安全小組委員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一、 實驗場所生物材料運作狀況： 

生物材料名稱註 1 RG等級註 2 存量(ex.3管 x 1mL) 備註
註 3 

    

    

    

    

    

    

    

    
註 1：請填寫操作之微生物，如為質體或核酸等，不需填寫；生物材料欄位如不足，請 e-mail：
shunleng@ntu.edu.tw 以取得評核紀錄表電子檔。 

註 2：生物材料危險等級，請參考疾管署公布之「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作業要點」。 
註 3：說明特殊情況，如：生物材料為其他教師持有，或存放於本實驗室之外(請註明存放地點)。 

二、 查核表： 

項
次 

內容 自檢結果 委員審查 

1 實驗區與人員休息區是否能明確區分？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2 主要通道是否維持淨空以供緊急逃生時暢通無阻？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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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驗操作區域及保存生物材料之設備是否無存放食物及飲料？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4 在所有操作中是否盡量避免產生氣霧？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5 
生物安全操作櫃（Biosafety Cabinet）或無菌操作檯（Laminar flow）

是否保持檯面整潔且未堆積藥品、器材或雜物？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6 高壓滅菌鍋是否有張貼標準操作程序（SOP）並定期維護？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7 如使用酒精燈，其外觀是否完好無裂痕及損壞？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8 實驗場所中被污染的器具是否先經滅菌後，再清洗使用或丟棄？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9 
具感染性物質或廢棄物是否有明顯之標示? 

（請分別標示生物醫療廢棄物及非感染性垃圾桶）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10 
若感染性材料(含被污染物品)需要移動至其他空間，是否放置於堅固

且防水防漏之容器，並密封後才搬運？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11 是否訂有緊急應變處理措施，且實驗場所人員均已簽名確認知悉？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12 實驗場所明顯處是否張貼緊急應變聯絡電話？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13 
感染性生物材料在國內異動或國際輸出入時，是否均先向本校提出申

請後始異動或輸出入？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14 
新進實驗工作人員是否均已取得本校環安衛中心辦理之「生物安全新

進人員教育訓練」合格證書？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15 
現職實驗工作人員是否每年均接受本校辦理之「生物安全持續教育訓

練」？ 

□是 □否 □合格 

□不合格 

三、 教育訓練管理註 4：操作生物材料之實驗場所人員名單(包含但不限於受過訓練之人員) 

年級/職稱 姓名 新進/現職 本校生物安全相關教育訓練證書字號 

  □新進 □現職  

  □新進 □現職  

  □新進 □現職  

  □新進 □現職  

  □新進 □現職  

註4：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108年1月31日公布之「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第17條，實驗室及保存場所
之新進人員，應接受至少8小時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基本課程。實驗室及保存場所之工作人員，每年應接受生
物安全及生物保全繼續教育至少4小時。 


